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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補充規定(共1個電子檔案)(0990268590-1.DOC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彰化縣

補充規定」全文乙份，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教育部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12條規

定：「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得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

補充規定。」。

二、依上開規定及本縣縣立高級中學實務需要，有關「中小學

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彰化縣補充規定」第2點規

定：「本補充規定於彰化縣國民中小學（以下簡稱各校）

適用之。」，修正為：「本補充規定於彰化縣縣立中小學

（以下簡稱各校）適用之。」，以使本縣縣立中小學(高中

、國中、國小)均能適用本補充規定。

正本：二林高中、彰化藝術高中、成功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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